
一批新规暖政 3月施行
7类网购商品不能无理由退货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自 3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应当为
有需要的急危重患者提供搬抬服务， 患者家
属和现场相关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天津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3 月正式施
行。 条例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受到
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用人单位、 公安机关投
诉，受理投诉的单位和部门应当作出处理。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自 3 月 25
日起施行，明确提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浏览电子设备等
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在河北，3 月开始施行的《河北省志愿服
务条例》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等招聘、录用工作人员时，应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录用、聘用有良好记录的注册志愿者；
根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3 月 1 日起，对
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负

责人实施“职业禁入”。
在山东，近日出台的《青岛市优待老年人

规定》明确，自 3月 1日起，青岛市年满 60 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养老服务、医疗卫生等 5
方面享受优待。

在陕西，根据《关于进一步吸引人才放宽
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的意见》，自 3 月 1 日
起， 西安市将放开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的
落户限制，放宽设立单位集体户口条件等。

在江苏，根据 3 月开始施行的《江苏省商
业银行服务价格行为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因
特殊情况调整（含暂停）服务内容、价格的，应
当及时主动告知客户。

在广东，自 3 月 1 日起，珠海市机关事业
单位以外的用人单位从市外核准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留学回国人员等 10 类人才，可按规
定程序办理劳动人事关系转移、 档案接收及
户籍迁入。 /新华社

初春时节，万物复苏。 勃勃生机孕育之时，一批中央和地方新规也将呱
呱落地，护佑社会公平，保障民生权利。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新规暖政将在 3月落地施行。

庭审活动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

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 将于 3 月 1 日起正式
施行。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庭内配备
固定或者移动的录音录像设备， 对庭审活动
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规定明确，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流程
信息公开平台、 诉讼服务平台以及其他便民
诉讼服务平台，为当事人、辩护律师、诉讼代

理人等依法查阅庭审录音录像提供便利。 当
事人、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等可以依照规定
复制录音或者誊录庭审录音录像， 必要时人
民法院应当配备相应设施。

同时，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
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 不得对庭审录音录
像进行拍录、复制、删除和迁移。 行为人实施
前款行为的，依照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

邮政包裹投递时限大幅缩短

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将于 3 月
1 日起施行。 新标准大幅提升了对邮件全程
时限的要求。

按照新标准，信件最长 7、8 天，普通包裹
8、9天就能收到。 对于信件全程时限，省际地
级以上城市间， 省际其他地区之间的最长时
限分别由现行标准的 9 天、15 天， 缩短到 7
天、8 天。 包裹和印刷品的全程时限，在省际
地级以上城市间、 省际其他地区之间分别由

原来的 15天和 20天，缩短到 8天和 9天。
新标准规定， 每个县级行政区内应至少

有一个开办国际及港澳台邮件业务的邮政营
业场所，每个乡、镇应至少有一个提供包裹领
取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

在保护用户权益方面， 新标准增加了应
公示营业时间、邮件时限、细化了用户投诉规
定， 用户投诉答复结果时限由现行标准规定
的 30个工作日缩减为 15日。

7 类网购商品不适用 7 日内无理由退货规定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

法》自3月15日起正式施行，明确了7类网络购
买商品不适用于7日内无理由退货规定。

根据办法，4 类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包括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
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
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 此外，
还包括 3 类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可以不适
用 7 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的商品： 拆封后易影
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者拆封
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一经激
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销售时

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
同时， 网络商品销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办法将依规对销售者予以处罚：未经消费
者在购买时确认， 擅自以商品不适用 7 日无
理由退货为由拒绝退货， 或者以消费者已拆
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的；自收
到消费者退货要求之日起超过 15 日未办理
退货手续，或者未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的
退货地址、退货联系人等有效联系信息，致使
消费者无法办理退货手续的； 在收到退回商
品之日起超过 15 日未向消费者返还已支付
的商品价款的。

公共文化设施选址将征求公众意见
3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正式落地施行。 法律明确，公共
文化设施选址应当征求公众意见， 符合其功
能和特点，有利于发挥其作用。

根据法律， 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文
化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重建、改建，并坚持先
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原则。

这部法律构筑起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本
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 建立了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制度、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免费或优
惠开放制度、 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用监督和
公告制度等。

法律明确，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
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
我国文化产业领域首部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自3月1日起施行。法
律规定，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
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
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此外， 法律还提出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
槛，调动全社会参与热情，激发市场活力；通
过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扶持
力度， 对电影产业给予立体的制度支持；同

时，通过扩大监管范围，完善监管措施，细化
监管程序，加大打击力度等，进一步规范产业
发展和市场秩序。

法律在推动电影公益服务、 维护观众权
益方面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如要求将农村电
影公益放映纳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 由教育和电影主管部门共同推荐有利
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电影并采取措施支持
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观看等。

一批地方民生新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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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功效越来越强，口感越来越好，形状
越来越多，包装也越来越精美，可说明书上对服
用方法一项的介绍却数十年如一日， 始终是那
8个字： 一次×片， 一日×次， 或者再加上一
句———饭前服用。其实，药品的服用方法是一个
和药品副作用同样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如果
方式、时间不正确，与饮食的搭配不合理，不仅
不利于药效的发挥，还可能导致各种危险。以下
十个常见的服药的错误方法，值得警惕。

错误一：把“1日 3次”当成“三餐前后”
因为药品说明书上简单写着“1 日 3 次，

饭前服用”，所以。 一些患者便每日准时在三
餐前服药。 事实上，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1 日 3 次”是药物学家根据实验测定出
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速率后规定的， 意思是
将一天 24 小时平均分为 3 段，每 8 小时服药
一次。 只有按时服药才能保证体内稳定的血
药浓度(血液中药物的浓度)，达到治疗效果。
如果把 3 次服药时间都安排在白天， 会造成
白天血药浓度过高，给人体带来危险，而夜晚
又达不到应有的血药浓度。

“饭前服用”则是指药物需要空腹(餐前 l
小时或餐后 2小时)服用以利吸收。因此，如果
患者在饭前吃了一大堆零食，那么此时的“饭
前”便不等于“空腹”。 反之，“饭后服用”则是
指饱腹(餐后半小时)时服药，以利用食物减少
药物对胃肠的刺激或促进胃肠对药物的吸

收。 同样，如果患者饭前刚吃了不少零食，也
不必非要等到饭后才服药。

错误二：躺着服药
躺着服药，药物容易黏附于食道壁，不仅

影响疗效， 还可能刺激食道， 引起咳嗽或炎
症， 严重的甚至损伤食道壁， 埋下食道癌隐
患。 所以，最好站着或坐着服药。

错误三：干吞药片
一些患者为了省事，在服药时不喝水，而

是直接将药物干吞下去。 其实，这也是非常危
险的： 一方面， 可能与躺着服药一样损伤食
道，甚至程度更严重；另一方面，没有足够的
水来帮助溶解， 有些药物容易在体内形成结
石，例如复方新诺明等磺胺类药物。

错误四：将药片掰碎或以水溶解后服用
有些人自己“吞”不下药或怕孩子噎住，就

自作主张地把药掰碎或用水溶解后再服用，这
样不仅影响疗效还会加大药物的不良反应。

以阿司匹林肠溶片为例， 掰碎后没有肠
溶衣的保护，药物无法安全抵达肠道，在胃里
就被溶解，无法发挥疗效，还刺激了胃黏膜。

所以， 除非医生特别吩咐或药物说明书
上标明，否则不要这么做。

不过这个针对西药， 服用中成药时则有
所不同。 例如常见的大粒丸剂，就应该用清洁

的小刀或手将药丸分成小粒后用温开水送
服。 为加速产生药效，还可用少许温水将药丸
捣调成稀糊状后送服。

错误五：用饮料送服
牛奶、果汁、茶水、可乐等各种饮料都会

与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可能影响疗效，甚至导
致危险。 例如用果汁或酸性饮料送服复方阿
司匹林等解热镇痛药和黄连素、 乙酰螺旋霉
素等糖衣抗生素，会加速药物溶解，损伤胃黏
膜，重者可导致胃黏膜出血。

正确的方法是用温度适中的白开水送药，
但以下特殊情况反而有助于发挥药效： 以淡盐
水送服六味地黄丸、杞菊地黄丸、知柏地黄丸等
中成药；以热姜汤送服藿香正气片、香砂养胃丸
等中成药；以热米粥送服调理脾胃的中成药。

错误六：对着瓶口喝糖浆
这种情况尤其多见于喝糖浆。 一方面容

易污染药液，加速其变质；另一方面不能准确
控制剂量，难以发挥最佳药效。

错误七：多药同服
多药同服， 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很难

避免， 甚至会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例
如，意外怀孕也许不是漏服避孕药，而是服用
避孕药的同时服用了抗结核药物或防止脑溢
血的药物，导致避孕药失效；导致治疗心脏病

药物失效的原因可能是那些用来治疗咳嗽的
甘草片等。 所以一定要主动向医师或药师咨
询，但切记不可自行随意停药或换药。

错误八：喝水过多
服药后喝水过多会稀释胃酸， 不利于对

药物的溶解吸收。 一般来说，送服固体药物 1
小杯温水就足够了。 对于糖浆这种特殊的制
剂来说，特别是止咳糖浆，需要药物覆盖在发
炎的咽部黏膜表面，形成保护性的薄膜，以减
轻黏膜炎症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所以，
可提醒患者喝完糖浆后 5分钟内不要喝水。

错误九：服药后马上运动
和吃饭后一样， 服药后也不能马上运动。

因为药物服用后一般需要 30~60 分钟才能被
胃肠溶解吸收、发挥作用，其间需要足够的血
液参与循环。而马上运动会导致胃肠等脏器血
液供应不足，药物的吸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错误十：服药期间不注意饮食禁忌
不是只有中药才讲究饮食禁忌，西药也是

一样。 不合理的饮食会降低药效，严重的还可
能危及生命。 如服用治疗头痛的药物期间就要
忌酒， 因为酒精进入人体后需要被氧化成乙
醛，乙醛再被氧化成乙酸在体内代谢。 而治疗
头痛类的药物会妨碍乙醛氧化成乙酸，导致体
内乙醛蓄积，加重头痛症状。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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